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文件 
 

 

浙药高专办〔2015〕1 号 

                                 

关于学校科研经费使用与管理中 
有关问题解释的通知 

 
各学院、处室、中心： 

为加强高校科研经费使用管理，提高科研经费的使用效

率，学校出台了《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浙药高专[2012]24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并明确

了有关事项按照国家和省市相关制度执行。在《管理办法》

颁布后，部分教职工针对科研经费使用中遇到的一些问题，

要求学校给予解释。经研究，现就有关问题明确如下。 

一、关于交流费支出的有关说明 

目前，科研项目交流费的支出仍按学校现行科研经费管

理办法执行。交流费支出的合理性、真实性由项目负责人直



接承担，开支标准和报销参照学校接待费管理的有关规定。 

相关依据：《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科研经费管理办法》

（浙药高专[2012]24 号文件）第十一条中规定：“科研交流

费是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各类科研业务交流与招待

费用，可在横向科研项目经费和学校配套经费中开支。除项

目合同有专门规定的以外，纵向科研项目经费一般不得开支

招待费。” 

二、关于激励费支出的情况说明 

根据相关文件规定，对科研经费中激励费的使用规定如

下：①激励费发放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费用发放至团队

各成员，由项目负责人负责分配金额。②激励费的发放分两

次进行，在项目立项后发放激励费的 50%，项目结题验收通

过后再发放激励费的 50%。③发放程序：由项目负责人填报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科研项目激励费领取审批表》，并

附上相关依据（比如：用款计划表或合同书等）后，经科研

处审核，至计财处办理。其中，纵向课题激励支出不得超过

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费后的 8%（按照项目预算批复执行）。④

激励费发放由计财处发至项目团队成员的工资卡内，发放的

金额将汇同当月的工资薪金一并扣税。⑤纵向课题严格按照

项目合同的预算执行，横向课题激励费支出不得超过合同经

费总额扣除设备费后的 20%。 

    相关依据：根据《浙江省财政厅 浙江省科学技术

厅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印发浙江省省级科

技研发和成果转化项目经费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浙财教

[2012]357 号）第八条规定，间接费用是指在项目组织实施



过程中无法在直接费用中列支的相关费用，主要包括管理费

用和激励支出。激励支出是指承担项目任务的单位为提高科

研工作绩效安排的相关支出。间接费用中激励支出不得超过

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费后的 8%。其中，激励支出应当遵循公开、

公平、公正的原则，结合科研人员实绩，由所在单位根据国

家和省有关规定，在对科研工作进行绩效考核的基础上统筹

安排。直接用于本单位课题组成员的激励支出可不纳入事业

单位绩效工资总额。 

根据《关于印发<宁波市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修订）>

的通知>》（甬科[2013]98 号）第二十六条中规定，间接费用是

指项目承担单位为组织和支持项目研究开发而发生的难以直

接计入项目成本的费用。主要包括管理费用和激励支出。激励

支出是指承担项目任务的单位为提高科研工作绩效安排的相

关支出。间接费用中激励支出不得超过直接费用扣除设备费后

的 8%。其中，激励支出应当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结

合科研人员实绩，由所在单位根据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在

对科研工作进行绩效考核的基础上统筹安排。直接用于本单位

课题组成员的激励支出可不纳入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总额。 

在《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科研经费管理办法》（浙药高

专[2012]24 号文件）第十三条中规定，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的使

用应遵守有关项目管理办法规定，严格按照批复的预算执行。 

三、关于年度科研用物资采购预算不可预见的情况说明 

按照政策要求，对于使用公共财政资金采购集中采购目

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货物、工程和服务的物资，

均要纳入政府采购预算。但确有在科研过程中出现了不能预



见和漏报的情况，可以通过每年二次预算追加(调整)来弥

补。学校资产管理等相关部门会根据特殊情况积极争取缩短

办理周期。学校有关职能部门也会群策群力努力拓展相关渠

道，争取给广大从事科研的教师在购买小设备、小仪器过程

中提供便利。 

    相关依据：《关于印发浙江省省级政府采购预算管理办

法的通知》（浙财预[2011]22 号）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省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和团

体组织（以下简称“各部门、各单位”）使用财政性资金，

采购依法制定的集中采购目录以内或者采购限额标准以上

的货物、工程和服务。  

第四条  各部门、各单位在编制年度预算时，应按照

省财政厅预算编制的要求编制政府采购预算，将集中采购目

录以内或采购限额标准以上的政府采购项目和资金预算列

出，并细化到具体的货物、工程和服务。 

第七条  政府采购预算追加、调整按省级部门项目支

出预算管理的相关规定及本办法第五、六条办理。 

四、关于科研用小额采购是否取消验收手续的情况说明 

用科研经费购买所有物资采购都要接受检验入库原则，

包括科研用实验材料、耗材和试剂等。目前我校采用的是

5000 元以下的，由项目负责人负责验收（2人以上签字），

并报资产管理部门登记入库。 

    相关依据：《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高等学校材料、低值

品、易耗品管理办法》（教育部财政部（84）教供 020 号） 

第三条  物品的供应管理工作，应根据工作的特点和物



品的不同性质，区别对待。对贵重、稀缺的物品应严格管理；

对价值小数量大的一般物品，应简化手续，达到既加强管理

又便于使用的目的。 

必须建立严格的物品管理责任制度，对物品的计划、购

置、保管、使用和回收都要有人负责，做到验收严肃认真，

进出手续清楚，账卡记录健全，定期核对检查，经常保持账

账相符，账物相符。 

第六条  本办法所称的物品，包括教学、科学研究、生

产、基本建设和行政等各方面使用的不属于固定资产的物

资。 

材料，指金属、非金属的各种材料、燃料、试剂等。 

低值品，指凡不够固定资产标准又不属于材料范围的用

具设备，如：低值仪器仪表、工具量具、科教器具等。 

易耗品，指玻璃铝皿、元件、零配件、实验小动物等。 

第十一条   物品入库前必须及时认真组织验收，办理

入库手续。对贵重、稀缺和进口物品，使用单位应指派有经

验的人员协助保管人员进行验收。验收时必须注意质量的检

查。验收中发现问题应即根据有关规定向供货或运输单位提

出，及时办理退、换或赔补手续。 

五、关于工具书购买的进一步说明 

由科研经费购买的工具书作为学校固定资产，需要办理

入库手续。在图书馆登记入库后，可以长期借用，但 2年后

需要办理还书及续借手续。具体操作按照我校图书管理办法

执行。 

    相关依据：财政部第 68 号令（2012 年 2 月 7 日）《事业



单位财务规则》（《高校财务规则》随后出台，内容与财政部

规定一致） 

第七章 资产管理 

第三十六条 事业单位的资产包括流动资产、固定资

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和对外投资等。 

第四十条 固定资产一般分为六类：房屋及构筑物；专

用设备；通用设备；文物和陈列品；图书、档案；家具、用

具、装具及动植物。行业事业单位的固定资产明细目录由国

务院主管部门制定，报国务院财政部门备案。 

六、关于政府奖励、专利奖励税收的情况说明 

依据《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至第四条及其《实施条例》

第八条规定，上述情况属于个人偶然所得，均应依法缴纳个

人所得税，税率为 20%。此外，结合学校情况有两种情形符

合减免条款：省级人民政府、国务院部委和中国人民解放军

军以上单位，以及外国组织、国际组织颁发的科学、教育、

技术、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等方面的奖金；经国务

院财政部门批准免税的所得。 

    相关依据：《个人所得税法》第二条至第四条及其《实

施条例》第八条。 

七、关于专利费用的情况说明 

专利申请中各类费用的支付问题及后期维护费的缴纳

将通过学校招标方式，委托两家专利代理公司来全权负责我

校专利的申请、维护等事项。如专利申请人中有外单位，该

专利获得授权后，专利申请费及后期维护费均减半。 

 



附表：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科研项目激励费领取审批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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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办公室          2015年3月1日印发 

附表 



浙江医药高等专科学校科研项目 

激励费领取审批表 

单位：元 

项目名称  

项目负责人  所在部门  

项目来源  
项目编号    

（合同编号） 
    

项目执行期限 年     月      至      年      月 

发放类别 立项发放 结题发放 
激励费预算金额  

发放金额   

激励费发放明细 

姓名 应付金额 税金 实付金额 身份证 银行卡号及开户行 

      

      

      

      

合计     

科研处  项目负责人  经办人  

 
注：1、激励费发放实行项目主持人负责制，费用发放至团队各成员，由项目主持人负责分配金

额。 

2、激励费的发放分两次进行，在项目立项后发放激励费的 50%，项目结题验收后再发放激

励费的 50%。 

3、激励费发放由计财处发至相关人员的工资卡内，发放的金额将汇同当月的工资薪金一并

扣税。 

4、提取激励费时需附上相关依据（比如：用款计划表或合同书等）。 


